






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货物服务采购项目，

以及货物服务预留份额项目中非预留部分采购包，对符合

财库(2020)46 号文件规定小微企业的价格扣除优惠 20%。

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型企

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包的货物服务项目，联合协

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

金额的 30％以上的，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价格扣除

优惠，由 4％提高至 6%，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工程

类政府采购项目存在价格评审的，价格评审优惠按照财库

（2020)46 号文件的规定执行。

四、优化保证金管理。

在招投标、政府采购领域全面推行保函（保险）替代

现金缴纳投标、履约、工程质量等保证金。在我县已取消

政府采购项目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的基础上，鼓励采

购人在工程招投标领域综合考虑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并结

合采购需求，免收或降低比例收取投标、履约、工程质量

等保证金。采购人禁止收取任何没有法律依据的保证金，

对符合退还条件的，要依法及时退还保证金，不得非法占

用。

五、切实保障款项支付

采购人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开展政府采购，不得

无预算、超预算开展采购，严格执行《河南省财政厅关于



切实做好政府采购合同资金支付优化营商环境有关事项的

通知》（豫财购（2021)3 号）规定。采购人对于合同已履

行完毕的政府采购项目，应于收到供应商验收申请后立即

组织履约验收，对于满足合同约定和资金可支付条件的，

采购人应当自收到有效的支付凭证后两个工作内将资金支

付到合同约定的供应商账户，不得无故拒绝或拖延支付。

对于长期服务类项目，采购人应当在满足支付条件前体下

提高合同款项的支付频次。实行采购人在采购合同履约前

向中标（成交）供应商预付合同预付款，可以要求供应商

提交预付款保函。政府采购合同对中小企业首付款比例原

则上不低于合同金额的 50%。

六、支持中小企业开展合同融资

采购人要强化政府采购合同管理，按照我县优化政府

采购营商环境新要求，做好政府采购合同公告和备案工作，

确保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有效，保障中标（成交）供应

商及时便利使用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产品。县财政部门要加

快提升政府采购系统与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以及预算管理一

体化系统的对接联通，推动政府采购全流程电子化、数字

化，为保障采购合同资金支付、推广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

作提供支持。

七、推动政府采购工程落实政策



政府采购工程项目（含适用招标投标法的建设工程项

目）要落实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招标单位

要根据项目特点、专业类型和专业领域合理划分采购包，

积极扩大联合体投标和大企业分包，降低中小企业参与门

槛，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竞争原则，按照统一质量标准，

落实中小企业采购的预留份额。非预留项目要给予中小企

业评审优惠，助力中小企业发展。

八、加强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信息公开

采购人应落实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的主体

责任，严格执行财库（2020)46 号文件规定以及加大政府采

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最新要求，通过加强采购需求管理、

规范采购文件制作，落实预留采购份额、价格评审优惠等

措施，降低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门槛，提高中小企业在

政府采购中的合同规模。主管预算单位要加强对本部门及

所属单位政策执行情况的统筹指导和管理督促，按照要求

组织评估本部门及所属单位政府采购项目（含招投标工程

项目），统筹制定本部门及所属单位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

购份额的具体方案。河南省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将政府采

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措施规则嵌入采购管理系统中，

并在三门峡市政府采购网（河南省级分网）开辟“面向中

小企业预留项目执行情况公告”专栏。主管预算单位按照

财库（2020〕46 号文件要求于每年 1 月 31 日前在河南省政




